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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cazjgg/201508/20150800478857.shtml） 

 

附錄 

 

商务部关于《倾销和倾销幅度期间复审规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完善我国贸易救济法律制度和改进贸易救济调查实践，我部起草了《倾销和倾销幅度期

间复审规则（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反馈意

见：   

 

  登陆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网址：http://www.chinalaw.gov.cn），进入首页左侧的“部门规章

草案意见征集系统”提出意见。登陆商务部网站（网址：www.mofcom.gov.cn），进入“征求意

见”专栏，点击“《倾销和倾销幅度期间复审规则（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提出意见。  

 

  电子邮件：tfswto2@mofcom.gov.cn。  

 

  电话号码：65198705/65198706，传真号码：65198905。  

 

  通信地址：北京市东长安街 2 号商务部条约法律司，邮政编码：100731。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25 日。  

 

 

                                         

商务部  

                                2015 年 8 月 25 日  

 

点击查看附件:倾销及倾销幅度期间复审规则（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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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倾销及倾销幅度期间复审规则（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保证反倾销期间复审的公平、公正、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

的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商务部指定贸易救济调查局负责实施本规则。 

第三条 本规则适用于在反倾销措施有效期间内，根据反倾销措施生效后变化了的正常价

值、出口价格对继续按照原来的形式和水平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必要性进行的复审（以下简称期

间复审）。 

第四条 商务部可以应申请立案，进行期间复审。 

国内产业或代表国内产业的自然人、法人或有关组织（以下简称国内产业）、涉案国（地

区）的出口商、生产商、国内进口商均可向商务部提出期间复审申请。 

第五条 期间复审申请通常应在反倾销措施生效后每届满 12 个月之日起 30 天内提出。 

对经复审的反倾销措施申请期间复审的，通常应在复审措施生效后每届满 12 个月之日起

30 天内提出。 

第六条 商务部没有收到期间复审申请，但有正当理由的，可以自行立案，进行期间复审。 

第七条 出口商、生产商申请期间复审的，应在申请前 12 个月内对中国出口过反倾销措施

所适用的产品（以下称被调查产品）。 

前款所述出口应达到一定的数量，足以构成确定正常出口价格的基础。该数量按被调查产

品的正常商业交易量予以确定。 

第八条 原反倾销措施为征收反倾销税的，未征收反倾销税的出口不得作为提出期间复审

申请的依据。 

第九条 出口商、生产商的期间复审申请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并由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或

其授权人正式签署。 

出口商、生产商的期间复审申请应附下列证据材料 

（一）申请人的名称、地址和其他有关情况； 

（二）申请前 12 个月内申请人的国内销售情况的数据； 

（三）申请前 12 个月内申请人对中国出口情况的数据； 

（四）为计算倾销幅度而必须作出的各种调整及倾销幅度的初步计算结果； 

（五）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及倾销幅度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将会持续的原因； 

（六）申请人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内容。 

上款（一）至（四）项的材料应按原反倾销调查问卷所要求的内容及形式提交。 

第十条 出口商、生产商的期间复审申请应分为保密文本（如申请人提出保密申请）和公

开文本。保密文本和公开文本均应提交书面正本 1 份，副本 2 份。除书面文本外，还应同时提

供电子数据载体。 

第十一条 商务部在收到出口商、生产商合格的期间复审申请后，可在决定立案调查前通

知原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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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国内产业提出期间复审申请的，所提交的有关倾销和申请人产业代表性的证据

和材料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 14 条、第 15 条和第 17 条的规定。 

第十三条 国内产业提出的期间复审申请可针对原反倾销调查涉及的所有或部分国家（地

区）的全部出口商、生产商，也可明确将复审范围限于指明的部分出口商、生产商。 

第十四条 国内产业的期间复审申请应符合本规则第 10 条的规定。 

第十五条 商务部在收到国内产业合格的期间复审申请后，应在决定立案调查前通知有关

利害关系方及有关出口国（地区）政府。 

第十六条 进口商提出的期间复审申请，应符合本规则第 9 条、第 10 条关于出口商、生产

商提出期间复审申请的有关规定。 

第十七条 商务部通常应在收到合格的期间复审申请后 60 日内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 

第十八条 如商务部经审查发现期间复审申请及所附证据和材料不符合本规则要求的，商

务部可驳回申请，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九条 如商务部决定立案进行期间复审的，应发布公告。期间复审的立案公告应包括

以下内容： 

（一）被调查产品的描述； 

（二）被调查的出口商、生产商的名称及其所属国（地区）名称； 

（三）立案日期； 

（四）复审调查期； 

（五）申请书中主张倾销幅度有所提高或降低或倾销已被消除的依据概述； 

（六）利害关系方表明意见和提交相关材料的时限；。 

（七）商务部进行实地核查的意向； 

（八）利害关系方不合作将承担的后果；  

（九）商务部的联系方式。 

第二十条 出口商、生产商提出期间复审申请的，期间复审仅限于对申请人被调查产品的

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和倾销幅度进行调查。 

第二十一条 国内产业提出期间复审申请的，期间复审应对所申请的涉案国（地区）的所

有出口商、生产商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和倾销幅度进行调查。 

如国内产业只申请对原反倾销调查涉案国（地区）的个别出口商、生产商进行期间复审的，

商务部可只对指明的出口商、生产商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和倾销幅度进行调查。 

第二十二条 进口商提出期间复审申请的，期间复审仅限于对声明将向商务部提交有关证

据和材料的出口商、生产商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和倾销幅度进行调查。 

第二十三条 期间复审的调查期通常为复审申请提交前的 12 个月。 

第二十四条 如期间复审调查过程中出现需抽样的情况，商务部可根据相关规定，采用抽

样的办法进行调查。 

第二十五条 期间复审调查中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的确定、调整和比较及倾销幅度的计算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 4 条、第 5 条和第 6 条的有关规定进行。 

第二十六条 期间复审调查中，出口价格根据该进口产品首次转售给独立购买人的价格推

定的，如果出口商、生产商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反倾销税已适当地反映在进口产品首次转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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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独立购买人的价格中和此后在中国的售价中，则商务部在计算推定的出口价格时，不应扣除

已缴纳的反倾销税税额。 

第二十七条 商务部可根据相关规定，对出口商、生产商的有关信息和材料的准确性和完

整性进行实地核查。 

第二十八条 期间复审无须作出初步裁决。 

商务部在最终裁定前的合理时间内，应将调查结果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进行披露，并应

给予利害关系方合理时间提交评论及补充资料。 

第二十九条 期间复审调查结果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一经披露后，复审申请人不得撤回申

请。 

第三十条 出口商可在期间复审立案之日起 6 个月内提出价格承诺。 

第三十一条 期间复审应在复审立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结束。 

第三十二条 商务部应于复审期限届满之前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保留、修改或者

取消反倾销税的建议，商务部在复审期限届满前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的决定发布公告。 

第三十三条 期间复审期间，原反倾销措施继续有效。复审裁决自复审裁决公告之日起执

行，不具有追溯效力。 

第三十四条 在反倾销措施届满前一年内，应出口商、生产商、国内进口商申请而进行的

期间复审，在反倾销措施届满时仍未完成，且国内产业并未提出期终复审申请，商务部也未决

定自行立案进行期终复审的，商务部应发布公告终止期间复审，并终止反倾销措施的实施。 

第三十五条 在反倾销措施届满前一年内，应国内产业申请而进行的期间复审，在反倾销

措施届满时仍未完成的，商务部可视为国内产业已经提出期终复审申请，并发布公告，开始进

行期终复审。商务部可将期间复审与期终复审合并进行，并同时作出裁决。 

第三十六条 对于其他由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有必要对反倾销措施进行调整的情形，

调查机关可参照本规则进行复审调查。 

第三十七条 商务部负责本规则的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规则自  年  月  日起施行。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公布的《倾销及倾销

幅度期间复审暂行规则》（外经贸部令 2002 年第 23 号）同时废止。 

 

 


